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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计息系统“日利率”算法亟待改进

周俊义

渊哈尔滨国企重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哈尔滨 150090冤

【摘要】本文举例分析了金融机构多收用户借款利息的具体情况及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银

行多收企业借款利息的改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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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金融体系下银行按月或按季收取客户借款利息

时是按实际用款天数计算的，而合同规定或国家发布利率是

按年利率发布的。银行在将年利率换算成日利率时是按年利

率除以360天计算的（这种方法计算的日利率以下简称“理论
日利率”），但用户却要按实际发生天数支付利息，一年的实际

天数是365天，即用户按365天支付利息。结果是客户实际支付
利息的年利率比合同约定的高，也就是客户支付的利息比合

同约定的多。针对银行多收客户借款利息的具体情况及存在

的弊端本文提出了改进建议。

一、金融机构多收借款利息情况分析

银行每年实际收息利率为年利率除以360天计算出理论
日利率，再分季度按实际资金使用天数收取利息，一年实际天

数是365天（或366天，本文讨论均取一年365天）。汇总计算就
是实际收息利率为年利率除以360天再乘以365天。计算结果
就是实际年利率为规定年利率的1.013 9倍（年利率/360伊
365=365/360倍年利率）。举例说明如下：

例1：某企业信用借款1亿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为3年，年利
率为6.9%，支付利息情况计算如下：

按合同约定企业3年应支付银行利息：100 000 000伊6.9%
伊3=20 700 000（元）。

银行实际收取企业利息：100 000 000伊6.9%/360伊（90+
91+92+92）伊3=20 987 500（元），其中，90/91/92/92分别为1/
2/3/4季度的实际天数，下同。

因此，3年银行共多收取企业利息287 500元（20 987 500-
20 700 000）。

企业实际贷款年利率变为20 987 500/100 000 000/3伊
100%=6.996%，比合同年利率高出0.096个（6.996-6.90）百分
点，相当于提高利率1.39%（0.096/6.90伊100%）；实际年利率
为规定年利率的1.013 9倍（6.996%/6.90%），即实际执行利率
比合同利率提高1.39%。这与银行和企业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
不符。

例2：某建设项目借款30亿元，贷款期限为10年，年利率为

7.05%，支付利息情况计算如下：
按合同企业10年应支付银行利息：3 000 000 000伊7.05%

伊10=2 115 000 000（元）。
银行实际收取企业利息：3 000 000 000伊7.05%/360伊（90+

91+92+92）伊10=2 144 375 000（元）。
故10年银行共多收取企业利息29 375 000元（2 144 375 000

-2 115 000 000），平均一年多收取企业利息2 937 500元。
企业实际贷款年利率变为2 144 375 000/3 000 000 000/

10伊100%=7.148%，比合同年利率高出0.098个（7.148-7.05）百
分点；实际年利率为规定年利率的1.013 9倍（7.148%/7.05%），
即实际执行利率比合同利率提高1.39%（0.098/7.05伊100%）。

例3：某建设项目借款500亿元人民币，贷款期限20年，年
利率7.05%，支付利息情况计算如下：

按合同企业20年应支付银行利息：50 000 000 000伊7.05%
伊20=70 500 000 000（元）。

银行实际收取企业利息：50 000 000 000伊7.05%/360伊
（90+91+92+92）伊20=71 479 000 000（元）。

20年银行共多收取企业利息979 000 000元，平均一年银
行多收取企业利息48 950 000元。

企业实际贷款年利率变为71 479 000 000/50 000 000 000/
20伊100%=7.148%，比合同年利率高出0.098个（7.148-7.05）百
分点；实际年利率为规定年利率的1.013 9倍（7.148%/7.05%），
即实际执行利率比合同利率提高1.39%（0.098/7.05伊100%）。

二、对全国金融机构每年多收客户借款利息的测算

全国金融机构按规定年利率的1.013 9倍的比例计算多收
客户的利息金额是巨大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1年
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中的数据，2011年末金融机构人
民币贷款余额为547 900亿元，按贷款年利率6.56%计算，年利
率多收1.39%的利息，5天多收利息金额为500亿元（547 900亿
元伊6.56%/360天伊5天）；

按《2012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的数据，2012年
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629 900亿元，按贷款年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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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计算，年利率多收1.39%的利息，5天多收利息金额为
573.91亿元（629 900伊6.56%/360伊5）；

按《2013年2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2013年2月末全国人
民币贷款余额为647 000亿元，按贷款年利率6.56%计算，年利
率多收1.39%的利息，5天多收利息金额为589.49亿元（647 000伊
6.56%/360伊5）。

当然，以上多收利息金额数字是测算的，受指标等因素的

影响，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是比平时要低的；年利率取值也

不高（目前贷款年利率为：6个月贷款利率为6.10%，6个月
至一年贷款利率为6.56%，1 ~ 3年贷款利率为6.65%，3 ~
5年贷款利率为6.90%，5年以上7.05%）。

基于以上测算判断：在未考虑外币贷款的情况下，按目前

利率每年金融机构多收客户贷款利息应在550亿元人民币以
上；如果考虑外币贷款金融机构多收客户贷款利息应在600亿
元人民币以上。

三、银行系统多收企业利息弊端

1援 增大企业融资成本，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按合同利
率每年企业多支付5天或6天（逢2月闰29天时）借款利息，多增
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加重了企业的成本负担，减少了企业的

经济效益。若每年把向企业多收取的500亿元资金归还企业会
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圆援 致使企业经济预测出现偏差。企业的年度预算，一般
都用合同利率与借款基数直接测算资金成本，不会考虑计算

每年多出的5天或6天资金成本；借款资金额度大、周期长的项
目出现的偏差将是比较大的；这就人为造成企业融资成本预

算出现较大偏差，企业经济预测也会出现偏差。

猿援 不符合市场经济契约原则。我国现在走的是发展市场
经济的道路，市场经济主要特征之一是用合同或契约规范各

个利益方的权利、责任、义务，是非常规范的法律行为，不允许

出现这种超越契约规定占有对方利益的行为，保证金融机构

实际收取利息与合同约定相符，也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经

济法规严肃性的基本要求。

源援 影响金融机构的诚信形象。金融机构是代表国家执行
财经政策的机构，也是为企业发展服务的机构，执行合同必须

准确、严肃、公平，收费必须清晰、公开、透明。在有国家规定年

利率借款合同的约束下，实际收取利息比约定的多，就失去了

执行政策的准确性、严肃性。

在实践工作中，有时企业也与银行交涉，但都因利息已经

被银行系统自动收取完成和现实中企业大多有求于银行等因

素不了了之。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政策的严肃性和银

行的诚信形象，急需改进。

四、银行计息方法的改进

1援 采用实际日利率计算客户借款利息。用年利率除以
365天（或当年的实际天数）计算日利率，笔者将其称为实际日
利率。将理论日利率改为实际日利率可以解决银行实际收取

客户利息比合同约定多的问题。仍以前面举例计算:

对于例1：某企业信用借款1亿元，贷款期3年，年利率
6.9%。

按借款合同企业三年应支付利息计算如下：100 000 000伊
6.9%伊3=20 700 000（元）。

改进后银行按季度实际收取企业 3年利息合计为：
100 000 000伊6.9%/365伊（90+91+92+92）伊3=20 700 000（元）。

对于例2：某建设项目借款30亿元，贷款期限10年，年
利率7.05%。

按借款合同计算企业10年应支付利息：3 000 000 000伊
7.05%伊10=2 115 000 000（元）。

改进后银行按季度实际收取企业10年利息合计为：
3 000 000 000伊7.05%/365伊（90+91+92+92）伊10=2 115 000 000
（元）。

对于例3：某建设项目借款500亿元人民币，贷款期限20
年，年利率7.05%。

按借款合同计算企业20年应支付利息如下：50 000 000 000伊
7.05%伊20=70 500 000 000（元）。

改进后银行按季度实际收取企业20年利息合计为：
50 000 000 000伊7.05%/365伊（90+91+92+92）伊20=70 500 000 000
（元）。

通过以上举例分析得出结论：将理论日利率改为实际日

利率后，银行实际收取企业的利息与企业按借款合同规定利

率计算的应支付利息是完全相符的。

2援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通
知，调整银行操作系统计算公式。目前银行收取客户利息都设

置了计算机操作系统，大多由各总行直接管理，所有的银行都

这样收取，并推责于收息系统。所以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或分别下发通知，要求各行按实

际借款利率计算借款日利率，才能纠正这一历史积弊。建议明

确规定银行调整操作系统，将原来计算利息公式年利率除以

360天计算的理论日利率，改为按年利率除以365天（或366天，
逢闰二月时使用366天）计算实际日利率。

走市场经济发展之路就是建立公平、公正、诚信的社会经

济秩序，按契约支付利息存在巨大的利益隐藏，令借款企业被

迫支付，对借款企业是不公平的，该问题很值得监管部门、金

融机构等管理部门深思。改革就是揭露弊端进而摈弃，营造公

平、公正、诚信的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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